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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8]第 32号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审查你公司对我部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8】

第 32 号）的回复中关注到如下事项，请你公司进行补充说明： 

一、非经常性损益确认问题 

1. 关于债务重组收益。你公司回复表示，五家渠众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家渠众信公司”）在 2014 年 11 月 27 日通过

竞拍方式取得了你公司原体内资产内蒙古中基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内蒙古中基”）100%股权后，未及时办理内蒙中基的

股权变更手续，直到六师在全师范围内对国有企业资产质量摸底发现

此问题后，五家渠众信公司着手办理内蒙中基的股权变更，变更手续

于 2017 年 8 月完成。五家渠众信公司为六师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近几年，众信公司、内蒙古中基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之

间除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向众信公

司及内蒙古中基偿还小额欠款外，没有其他的交易、资金的往来。因

近几年内蒙中基没有开展生产经营，账面基本没有现金流，银行一直

在催促内蒙中基归还银行贷款，内蒙中基一直在向天津中辰催收货款，

由于天津中辰连年亏损，现金流严重不足，无法向内蒙中基支付货款，

为了减少损失，盘活国有债权资产，2017 年 7 月内蒙中基向天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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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提出，天津中辰以价值 2,000 万元人民币的大包装原料酱抵偿天津

中辰欠其的货款。 

（1）内蒙古中基在 2017 年 8 月 14 日（即相关方签订债务和解

协议的前一天）进行工商信息变更，该公司 6 名董事、监事和高管中

龙亚辉（你公司原董事兼总经理）、罗琼（你公司现财务总监）、武霞

（你公司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不再任职，公司法人由龙亚辉变更

为喻耕耘。请补充说明，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和第 10.1.6

条的规定，公司认定内蒙古中基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债务

重组不属于关联交易的理由及其合理性。 

（2）五家渠众信公司为六师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你公司控股

股东为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实际控制人为六师。请补充说明，五家渠众信公司 2014

年竞拍内蒙古中基 100%股权的具体情况，包括内蒙古中基当时的账

面现金、净资产、主要债权、债务情况以及支付的竞拍对价；五家渠

众信公司在竞拍取得内蒙古中基 100%股权的近三年后才完成股权变

更登记和主要管理团队更换的主要原因，前述行为是否符合商业惯例，

五家渠众信公司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实质的关联关系；以及五家渠众

信公司受让内蒙古中基股权后，在内蒙古中基没有生产经营能力且无

偿债能力的前提下，对你公司子公司天津中辰 2.24 亿元债务进行一

次性豁免的具体原因及商业合理性，该交易是否构成《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所述的关联交易。 

（3）请补充说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近年向众信公司及

内蒙古中基偿还欠款的具体情况。此外，根据你公司在主要国内销售

客户情况的回复，你公司 2017 年对内蒙古中基公司仍有 1,7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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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包装番茄酱销售，请你公司复核回函中关于“近几年，众信公司、

内蒙古中基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除上市公司及上

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向众信公司及内蒙古中基偿

还小额欠款外，没有其他的交易、资金的往来”回复的真实性。 

（4）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就本次债务

重组是否实质为上市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单方面利益让

与而应确认为权益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内部风

控部门的核查意见。 

2．关于核销无需支付的款项。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的无需支付

的款项收益为 0.13 亿元。请根据相关款项涉及的具体对象、债务形

成原因等，补充说明《债务清单明细表》中全部款项核销确认为当期

收益的理由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应进行会计差错更正调整留存收益而

非确认为当期损益的情形，例如多笔暂估、预提款项，复核相关会计

处理是否准确、合规。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投资收益。请补充说明投资涉及事项的程序履行情况以

及信息披露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对投资的发生时间、具体内容和投资

收益的计算过程以及计入当期损益的准确性、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4．关于政府补助。请复核兵团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

际市场开拓资金的准确性。如涉及披露错误，请及时更正。 

二、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确认与结转问题 

你公司回复表示，公司大包装酱销售主要国内客户如下： 

客商名称 产品名称 
合计 

 数量  金额（元） 

中新建国际贸易公司 大包装酱 14822.95 56,323,16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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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威晟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大包装酱 1722.414 7,650,706.60  

新疆优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包装酱 3846.153 17,094,013.41  

天津食好美贸易有限公司 大包装酱 876.1572 3,633,715.08  

新疆万达有限公司 大包装酱 2310.533 8,866,096.51  

内蒙古中基公司 大包装酱 4092.959 17,094,017.09  

合计   27671.161 110,661,717.6 

1．请补充说明，公司国内业务收入对应的主要客户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相关客户以方框图或其他有效形式披

露其产权及控制关系，包括相关客户的主要股东或权益持有人、股权

或权益的间接控制人及各层之间的产权关系结构图，直至披露到出现

自然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或安排的其他机

构；以文字简要介绍其主要股东或其他关联人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

上，请补充说明主要客户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其与上市公司及其

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其对上市公司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2．根据回函，你公司 2016 年与现公司第一大客户新疆中新建国

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新建公司”）签订了大包装番茄酱 

1.1935 万吨的销售合同，平均销售单价 4,544 元，收取预付款 5,413

万元。2017 年 1 月至 5 月公司销售大包装蕃茄酱 0.41 万吨，实现销

售收入 1,950.94 万元，平均销售单价 4,758元，2017年 4月业务终结，

4 月-5 月向中新建公司退款 237.29 万元。 

你公司 2017 年 7 月与中新建公司签订大包装番茄酱 2.225 万吨

的销售合同，平均销售单价 4,494 元，收取全额预付款 1 亿元，并经

2017 年 9 月调整为 1.075 万吨。你公司 2017 年当年向中新建公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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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大包装蕃茄酱 1.07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4,638.87 万元。2017 年末

预收账款 2,861.13 万元，2018 年 2 月已退回货款 1,000 万元。截止目

前尚余 1,861.13 的货款未退还中新建公司。 

（1）根据上述信息，你公司 2017 年合计向中新建公司销售

6,589.81 万元，此金额与你公司在上述主要国内客户表格中回复的金

额以及年报中披露的销售金额均不相符。请你公司复核相关数据并解

释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2）中新建公司每年以大额预付款方式向你公司采购大包装番

茄酱，并允许公司暂不退还剩余货款，占用其资金。请结合公司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补充说明该销售付款方式是否符合商业惯例，双方是

否存在实质上的关联关系。 

（3）中新建于 2016 年 11 月底注册成立，出资人兵团国资委，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你公司原董事长曾超先生。2017

实现销售收入 13,896万元，其中销售番茄酱 3.1万吨，实现收入 13,669

万元；出口农机、配件实现收入 275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227 万元，

净利润 170万元。2017年对你公司采购业务占其总采购额的 30%-35%。

根据前述信息，中新建 2017 年对外销售的番茄酱平均售价为 4,409

元，该价格低于其 2017 年向你公司的平均采购价格。请你公司说明

中新建公司进行前述交易是否符合商业惯例，其向你公司采购的番茄

酱截至报告期末的终端销售情况，中新建公司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实质

的关联关系。 

（4）请以列表方式披露你公司向国内主要销售客户的平均售价

以及同类产品的国外客户售价对比情况，并分析说明售价的公允性。 

（5）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复核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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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回函，2017 年内蒙古中基作为你公司大包装酱销售的主

要客户之一，向你公司采购了 4,092.96 吨，金额为 0.17 亿元。请补

充说明你公司在已知内蒙古中基已无生产能力、无偿债能力的情形下，

持续向其销售大包装酱的商业合理性，你公司判断相关经济利益能够

流入上市公司的理由以及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具

体依据。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4．关于已售产品结转的单位成本与期末库存产品结转的单位成

本比较。请你公司： 

（1）逐项复核年报中“主营业务分析”项下的大桶番茄酱和小

包装番茄制品的销售量、生产量与库存量的数据准确性。例如，公司

在年报问询函回函的“合并层面结转的大包装销售成本”表格中表示，

红色产业销售大包装数量为 78,740.75 吨，合并抵消后在合并层面大

包装销售数为 63,502.36 吨，该数据与公司在年报“公司实物销售收

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项下披露的大桶番茄酱销售量均存在差异。 

（2）公司在回函的“报告期末公司库存商品明细表”中表示，

红色番茄期末大番茄制品的价值为 8.35 亿元，其中包含已拉运到天

津库尚未销售的运输费用 0.37 亿元（根据公司在存货减值问题项下

的回复，公司的大桶番茄酱主要在天津港出口销售），此费用在产品

销售后计入销售费用。请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存货成本和销售

费用的归集规定，详细说明该部分运输费用计入存货成本而未计入销

售费用的合理性。请公司进一步结合前述事项，补充分析上市公司库

存产品和已售产品成本分配与结转是否合理合规。 

（3）请补充说明回函中“报告期末公司库存商品明细表”中“（3）”

的指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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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补充说明“其他”收入中的“番茄采摘”项下的具体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客户名称及其运营和财务概况，相关客户按照穿透

原则的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可能造成其对上市公司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

前述交易和收入执行的审计程序，并就相关交易的真实性、会计处理

的准确性及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三、公司主要资产及减值计提问题 

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计提，公司回函表示，2017 年积极

向福建苏曼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苏曼”）催收投

资款，经过多次沟通、协商，最终福建苏曼及其控股股东任强提出以

产品作价归还投资款的方案。公司与福建苏曼及其控股股东任强签订

了三方协议和股转转让方案，约定任强以产品作价给中基汇泽公司，

产品金额 531 万，并由任强协助销售，如超过 12 月未售出部分由任

强溢价回购，故该投资未存在进一步减值的迹象。请补充说明前述三

方协议和股转转让方案签订的具体时间并提供相应文件，如属于报告

期后签订，请进一步说明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计提减值的合规性。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涉及需披露事项的，请及时

履行披露义务，并在 2018 年 4 月 2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

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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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部 

2018 年 4 月 16 日 

 

 

 

 

 

 

 

 

 

 

 

 

 

 

 

 

 


